
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一多元選修課程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暨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。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擴大學生學習領域，提供學生適性學習機會，激發學生潛能，培養學生優勢能力。

二、拓展學生國際視野，培養學生具備多元學習能力。 

參、對象：本校高一 102-115 班學生(101 同學不需參與線上選課) 肆、實施

方式： 

一、開設課程:第二外語類日語、韓語、西班牙語、法語為學年制，上學期選課後下學期續上，

不可再選其他課程。其餘課程均為學期制，下學期須重新選課。課程每科目每學期 2 學

分，學期成績及格者，授予 2 學分。 

二、每班開課人數至少 12 人，未達最低開課人數之科目則不開班。 

三、課程名稱後標註(跨校)字者，代表為臺北市高中跨校選修課程，每門課程選修人數上限為 

3 人，皆以線上上課進行，上課地點在本校電腦教室。 

四、開課日期：114 年 9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起，依各群組規劃時間每週上課。 

伍、預定開設科目如下：【請同學務必詳閱各科課程計畫後，再進行選課！】 

 

 

 
課程名稱 22.跨校遠距課程名稱(每班限3至4

人) 

 

 

語文類 

1. 日語(學年制) 

2. 韓語(學年制) 

3. 西班牙語(學年制) 

4. 法語(學年制) 

 22-1 文心與詩路-古典詩詞創作語文 

創表達 

22-2 不只英文課：說出寫出認出我 

們 

 

 

人文社會類 

5. 文字的聲音-書寫當地歌謠 

6. 臺灣妖怪學 

7. 歷史電影院 

8. 德國哲學概論 

 

22-3 專利與生活(跨校) 

22-4 心理學概論（跨校） 

22-5 科技倫理(跨校) 

醫藥衞生類 9. 醫療文化與健康   22-6 流行病學 

 

 

 

 

 

 
科技自然類 

10. C/C++語言程式設計 

11. 創意機器人(含 AI 微課程) 

12. 看影片學物理 

13. 光電科技應用與實作(大同大學

電機系師資群) 

14. 半導體原理與製造概論（初

階）課程 

15. 太空探奇（雙語） 

 22-7 生命奧秘揭曉：基因、細胞與 

行為（跨校） 

22-8 用Python學運算思維  (跨校) 

 

 



 

藝術設計類 
16. 文創商品設計-經典與時尚 

17. 創意設計與製作 

18. 3D擬真摺紙 

19. 手繪插畫與文創設計 

   

數理統計類 20. 橋牌與數學   

財經管理類 21. 領導與管理  

 

陸、選課方式、流程及結果公告 

一、選課時間：【114 年 8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16：00 起，至 114 年 8月 19日（星期二） 23：

59 止。開課結果和上課地點於 114 年 8 月 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7:00 前】公佈在學校

網站(https://www.mlsh.tp.edu.tw)，請選課學生自行查看。※若未能於選課 

時間完成選課者，將由教務處逕行安排選課科目，不得異議。

二、 

1. 至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mlsh.tp.edu.tw)→右方「快捷服務區」欄位「學生學習

專區」 

→「第二代高中校務行政系統」登入選課。 

※ 第 二 代 高 中 校 務 行 政 系 統 網 址 ： 

https://s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?schNo=363301 

 

 

 

2. 以單一身分驗證登入（帳號為mlsh+學號，首次登入預設密碼為各位同學的身分證字號末6

碼）。 

 

3.登入校務行政系統後，點選左邊功能清單裡的[新選課作業-108 課綱] 

→點選[多元選修線上初選] →點選[志願群組]。範例如下： 

https://www.mlsh.tp.edu.tw/
https://s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?schNo=363301


 
 

4. 請於右邊【志願】欄位更改志願序數字。學生必須填滿 所有課程數的志願序。未依

規定填寫志願者，將由教務處逕行安排選課科目，不得異議。 

5. 志願調整完後，可按 [儲存]鈕儲存即可。如欲變更志願序，請在結束選課時間前進

入選課系統內調整志願序後，再按下[儲存]按鈕儲存即可。 

6. 操作有疑義請撥學校電話號碼(02)2596-1567 資媒組分機 301 (請同學儘早完成選

課，如有操作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) 

        柒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一、依課程需要，由學生自費購買教材與材料。 

    二、正式上課後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 要求改選。 

 

捌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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